
新
春
新
消
息

范
銳
‘
李
紹
偉
學
長

榮
膺
新
職

本
年
新
春
伊
始
，
鐵
路
局

貨
運
服
務
總
所
總
理
范
銳
學
長

榮
膺
新
職
，
內
調
為
運
聲
處
處

長
，
業
於
日
前
到
職
，
貨
運
所

總
經
理
職
位
，
已
由
該
所
原
協

理
李
紹
偉
學
長
昇
任
。

范
、
李
兩
學
長
，
服
務
鐵
路
工

作
有
年
，
駕
輕
就
熟
。
榮
膺
新
職
後
，
必
能
大
展
所
長
。

林
雨
蒼
、
羅
鏡
心
忱
儷

旅
泰
安
好
，
服
務
聯
合
國

林
雨
蒼
學
長
，
兩
年
前
應
聘
泰
國
華
僑
經
營
之
鋼
鐵
公

司
建
廠
，
因
成
積
優
異
，
已
被
聯
合
國
國
際
聲
工
局
羅
致
，

聘
為
駐
泰
冶
金
專
家
，
在
曼
谷
工
作
。

最
近
接
獲
林
雨
蒼
、
羅
鏡
心
抗
儷
來
信
，
按
泰
生
活
安

好
，
在
畫
就
讀
東
海
大
學
之
千
金
已
畢
業
赴
泰
，
全
家
園
園

，
短
期
內
將
不
歸
國
，
並
致
候
此
間
諸
友
好
。

林
家
地
址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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錢
鳳
幸

田
成
文

陳
重

M
N
(誤
炎
)

高
一
兀
勛
(
原
空
白
)

給
嘉
一
兀

周

傑

揚
定
安
門
誤
楊
先
乾
)

語
世
宜

許
國
保

仇

部
(
誤
的
)

范
式
正

何
鵑
業

楊
樹
仁

蒞
濟
川

張
有
站
(
原
空
白
)
顧
穀
宜

王

鈞
(
誤
楊
耀
恭
)

陳
華
松

王
日
日
孔
(
原
空
白
)
陳
俊
述
。
缺

P授
)

秦
宏
濟

陳
祖
光

拱
(
原
空
白
)

虞

尹
仲
掃

當
輔
仁
(
誤
甫
)

姜
嘉
獻

黃
緯
芳
(
誤
偉
)

侃
(
誤
凱
)

用
品
山

…
缺
楊
耀
恭
、
沈
昌
、
陸
尊
周
三
位
。

國
立
交
通
大
學
同
學
會
第
十
八
屆
第
四
次
搜
監
事
聯
席
會
議
紀
嫁

間••

五
十
九
年
元
月
廿
日
下
午
四
時

點
••

主
北
市
西
寧
北
路
六
號
鐵
路
招
待
昕

席••

陳
樹
一
曦
章
紹
周
段
清
禱
劉
浩
春

位
城
(
李
孟
遲
代
)
鍾
餃
光
程
欲
明

郭
宗
太
繆
超
鳳
葉
個
蘭
(
唐
慧
貞
代
)

王
幸
清
(
段
清
濤
代
)

席
:
鈕
伯
英
(
唐
加
壽
代
)
唐
慧
貞
歐
鷗
藻

揚
起
植
季
盛
春
黃
壽
峻
張
去
疑
任
惠
(
叮
目

李
孟
遲
翁
兆
慶

詰
假

••

錢
益

主
席

••

鍾
歧
光
紀
鋒

••

李
盛
春

甲
、
報
告
事
項

ω
媳
幹
事
報
告

••

一
、
五
卡
八
年
度
年
終
聯
誼
會
籌
備
工
作
，
業
經
籌
備

會
籌
備
就
緒
，
訂
於
一
月
廿
三
日
下
午
七
時
假
壺

北
市
塔
城
街
鐵
路
局
禮
堂
舉
行
。

一
一
、
旅
外
學
人
王
一
瞄
炎
、
王
建
珊
、
王
芙
保
、
朱
蘭
成

等
四
位
學
長
，
最
近
返
國
，
本
會
訂
本
付
月
廿
日

生
1地出列

下
午
五
時
，
假
臺
北
市
西
寧
北
路
六
號
舉
行
茶
會

歡
迎
。

三
、
民
十
九
級
張
仲
智
學
長
、
民
廿
六
級
武
希
墨
學
長

、
民
十
三
級
陳
振
鵬
學
長
先
後
逝
世
，
本
會
由
鐘

常
務
理
事
分
別
率
在
畫
各
單
長
參
加
公
祭
。

的
總
會
計
報
告

••

詳
附
表
刊
、
口
、
臼
、
間
。

乙
、
討
論
事
項

一
、
技
史
編
集
委
員
會
新
任
召
集
人
劉
院
長
措
春
學
長
，

因
請
各
就
平
、
唐
、
福
、
論
等
授
在
臺
同
學
中
推
薦
一

人
為
委
員
，
俾
早
日
召
集
研
崗
，
提
詰
核
議
案
。

決
議

••

一
、
推
薦
技
史
騙
案
委
員
會
委
員

••

平
技
!
王

洗
，
福
技

l
陳
汝
悶
，
唐
技

l
柳
克
述
，
論

投
l
徐
萬
棒
，
無
技
!
翁
兆
慶
，
商
船
!
胡

衛
良
。
歷
屆
校
長
院
長
均
聘
為
顧
問
認
為
有

需
要
可
臨
時
加
聘
顧
問
。
刊
登
「
友
聲
」
詰

各
校
友
供
給
杖
史
資
料
。

二
、
本
會
學
府
基
金
委
員
會
第
廿
八
次
會
議
紀
錄
一
二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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